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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:

兴平市人民检察院

2022 年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咸阳市财政局：

为真实准确反映我部门 2022 年度财政拨款资金使用效

益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按照《咸阳市财政局关

于开展 2022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咸财绩

会〔2022〕25号）要求，现将我部门 2022年度财政资金使

用绩效自评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资金拨付及执行情况

2022 年我部门年初预算批复数 960.05 万元，调整预算

数 1677.35 万元，年终决算数 1677.35 万元，预算总体执行

率为 100%。其中基本支出 990.85万元，项目支出 686.50万

元，按照绩效自评全覆盖原则，本次绩效自评金额共计

1677.35万元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按照年初部门预算公开要求，我部门 2022 年初财政拨

款金额 960.05 万元，并按时公开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（部门预算公开表表-15），详见下表。

表 1-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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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名称 兴平市人民检察院

年度

主要

任务

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

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

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 960.05 960.05

金额合计 960.05 960.05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。充分履行法律 监督职能 ，守护社会正义。

推动未检工作迈上新台阶。确保公益诉讼常态化 。

年

度绩

效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人员编制数 57人

质量指标 量刑建议采纳率 95%

时效指标 刑事申诉案件办理及时性 及时

成本指标 案件办理成本控制有效性 不超合理预算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提高办案质效 显著

社会效益指标 无

生态效益指标 无

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公众安全感 提升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
人民群众满意率 98%

为顺利完成年初部门总体绩效目标，我院重点完成了以

下工作：1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，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检察工作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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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来

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；2、坚持围绕服务中心、大局，保护

区域经济发展，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；3、持续推进刑事、

民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，认真履行好福利监督

职能；4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，不断深入全面从严治检，

建设过硬检察队伍。

综上我部门履职完成情况与财政拨款金额基本匹配，较

好地履行了部门职责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 95分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

1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本部门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，根据人民检察

院财务管理办法，严格执行关于预算的相关规定，在实际财

务管理中积极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对项目按照事前、事中、

事后全流程加强管理。并对跟踪发现的管理漏洞和绩效目标

执行偏差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纠正。明确了绩效管理

职能，我院成立了以尹涓检察长为组长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小组，晁皓光、费春进、李勉、朱辉等党组成员为工作小组

成员。

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本部门组织对 2022年一般公

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，其中，一级项目 2个，

二级项目 4个，共涉及资金 686.50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项

目支出总额的 100%。

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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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项目支出。

2、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

兴平市人民检察院项目绩效自评情况

（1）2022年司法救助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

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自评得分 97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 5.5万

元，执行数 5.5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

通过项目实施，全年发放司法救助资金 5.5 万元，资金发放

率 100%，救助案件 29 件，做好司法救助过程中对困难群众

的救助工作，合理有效的使用司法救助资金，保障当事人合

法权益，解决涉法涉诉困难群众的合理诉求，促进社会和谐

稳定，提高人民群众对政法部门的工作满意度。

（2）检察业务技术用房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

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。项目全年

预算数 384 万元，执行数 384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主

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后，将满足兴平市经济社会发

展和人民检察院充分履职、服务社会发展的需求，不断优化

办公、办案环境，适应现代法治建设工作的需要。

（3）书记员经费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

绩效目标，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。项目全年预算数 48万元，

执行数 48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

项目实施，协助员额检察官完成全年案件办理任务，充分发

挥了项目资金对检察业务的保障作用。

（4）2022年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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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综述：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项目自评得分 100分。

项目全年预算数 249 万元，执行数 249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100%。主要产出和效果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

严厉打击刑事犯罪，积极推进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稳妥办理

民事、行政案件，继续加大监督力度，强化监督措施，围绕

“公正与效率”工作主题，坚持司法公正，司法为民，以人

为本，使法律效果实践符合民情，体现民意，服务民生，真

正实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

的最终目标。

三、部门预算绩效管理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院的领导下，

主动服务发展大局，着力提升监督质效，持续推进改革创新，

积极回应群众需求，不断加强自身纪律作风建设，推动检察

机关整体工作水平不断提升，为区域社会、经济发展提供良

好的司法环境。

二是积极组织学习，不断提高绩效意识。根据我院工作

实际，利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，组织各部门培训、学习、宣

传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认真领会上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讲绩

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的绩效管理理念，进一步强化各部门

的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，为绩效管理工作在我院全面有效的

开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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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我部门未出现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项

目。按照市财政局的要求，我院及时完成项目经费的预决算

编制、上报，在项目支出执行过程中按计划进行资金申报、

使用。完善资金管理及内部控制制度，确保资金安全、合理、

规范使用，为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、深化司法改革等各项

工作有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。2022年因疫情等不确定因素，

我院在项目实施、资金支出等方面存在效率不高、执行缓慢

的问题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，克

服困难，加快专项资金的支出进度，加大项目经费绩效评价

考核力度，切实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。

兴平市人民检察院

2023年 1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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